


万元以上，计划吸纳务工群众 120 人。

（二）受益对象

包括农村劳动力、城乡低收入人口和其他就业困难群体。优

先吸纳农村脱贫人口、因灾需赈济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易

地搬迁脱贫群众、返乡农民工等群体参与工程项目建设。

（三）建设领域

包括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其中，公益

性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农村生活、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林业草

原和城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配套公益性基础设施。产业发展配

套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农牧产业、乡村文化旅游产业、林业草原产

业等基础设施和城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后续产业基础设施等。

以工代赈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不得安排工程造价高、技术要求严、

建设标准高、施工难度大的工程项目，不得支持楼堂馆所、“门

墙亭栏廊”景观类设施，不得购买大中型机械设备等资产或花草

树木、种苗仔畜、饲料、化肥等生产物资，不得列支用于就业技

能培训、建后公益性管护岗位等内容。

二、组织实施

要以落实组织群众务工、发放劳务报酬、提高就业技能等政

策要求为重点，进一步规范以工代赈项目管理，推动省级财政衔

接资金项目落地见效，切实带动低收入群众务工增收。

（一）加强群众务工组织

以工代赈项目应尽量简化发包程序、依法不招标，按照我省



《以工代赈项目采用灵活方式发包实施办法(试行)》等有关要

求，乡镇政府作为项目业主单位，要与施工单位建立劳务信息沟

通机制，根据项目用工需求做好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动员组织工

作，为项目实施提供劳务保障。

（二）严格劳务报酬发放

严格落实《长治市以工代赈劳务报酬管理办法（暂行）》《关

于修订调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相关指标的通

知》《山西省以工代赈管理实施细则》《以工代赈专项投资项目

实施指南(2025 年版)》等有关要求，做好劳务报酬的发放工作，

严禁拖欠、克扣或挪作他用。要充分吸纳当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参加工程建设，在保障工程质量和建设进度的前提下，能用人工

的尽量不用机械，能投工投劳的尽量不用专业队伍；对工程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的投工情况进行登记造册，对投工的贫困人口领取

劳务报酬情况要整理归档，并报县发改局统一存档。

（三）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要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确保资金安全使用、项目高效实施。

严格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实施方案）的批复要求进行施工，严

禁未经批准擅自变更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如确需调整，须按程

序报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要及时填报《以工代赈项目建设进度

情况月报表》，并于每月 20 日前报县发改局农经股。

三、绩效目标

本批计划的总体绩效目标是：组织实施一批农村中小型公益





附件 1

沁源县 2026 年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任务计划表

乡镇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万元）

发放劳务报酬额度

（万元）

计划吸纳务工群众

（人）

韩洪乡 318 96 120



附件 2

沁源县 2026 年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以工代赈任务计划绩效目标表

（2026 年度）

项目名称
沁源县韩洪乡王璧村农村基础设施改造

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地方或单位 韩洪乡人民政府

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万元） 318

总体

目标

组织实施一批农村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在确

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省级财政衔接资金的比例高于 3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

高占比，充分带动已脱贫人口和其他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劳务报酬占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投资比例
≥30%

质量指标 吸纳务工群众数量(人) ≥120

时效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达标率 ≥95%

成本指标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省级投资支付率 ≥95%

总投资完成率 ≥95%

社会效益 项目区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情况 持续改善

生态效益 项目区农村生态环境改善情况 持续改善

可持续影响 农村人口的参与度 促进有效参与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